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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结构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05年10月27日公司股票复牌，股票简称由“美欣达”变更为“G 美欣

达”。 

2、2005年10月27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

纳入指数计算。 

 

2005 年10月19日，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

于2005 年10月24日刊登了《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

支付获权对价后，公司股份结构将发生变化，现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的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公司股份结构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5520.00 68.05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586.88 56.54 

国家股 -- --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社会法人股 1200.00 14.79 

募集法人股 -- -- 
社会法人持股 997.15 12.29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4320.00 53.26 境内自然人持股 3589.73 44.25 

二、流通股份合计 2592.00 31.95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525.12 43.46 

A 股 2592.00 31.95 A 股 3525.12 43.46 

B 股 -- -- B 股 -- -- 

H 股及其它 -- -- H 股及其它 -- -- 

三、股份总数 8112.00 100.00 三、股份总数 8112.00 100.00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有流通股数量及限售条件 

序号 股东名称 
有限售条件

股数（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限售条件 

1 单建明 28,732,545 2006年 10月 26日 

2 
美欣达 
控股 

5,384,598 2006年 10月 26日 

A、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占美欣达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超过 3%，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
过 6%； 

B、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的三十
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所持有的美欣达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12 元/股，该价格将在美欣达股份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作相应调整； 

3 航天通信 4,586,880 2006年 10月 26日 

4 鲍凤娇 4,426,140 2006年 10月 26日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占美欣达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 5%。 

5 许瑞珠 1,205,442 2006年 10月 26日 

6 潘玉根 511,138 2006年 10月 26日 

7 沈建军 458,668  2006年 10月 26日 

8 许瑞林 104,701 2006年 10月 26日 

9 王仲明 104,701 2006年 10月 26日 

10 郭林林 104,701 2006年 10月 26日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11 严晓狗 79,772 2006年 10月 26日 

12 鲍  立 49,858 2006年 10月 26日 

13 杨明华 29,914 2006年 10月 26日 

14 王勤松 19,943 2006年 10月 26日 

15 徐伟峰 19,943 2006年 10月 26日 

16 叶兵华 9,971 2006年 10月 26日 

17 朱雪花 9,971 2006年 10月 26日 

18 徐旭荣 9,971 2006年 10月 26日 

19 王建强 9,971 2006年 10月 26日 

20 王鑫 4,986 2006年 10月 26日 

21 龙方胜 4,986 2006年 10月 26日 

 

注：单建明、沈建军、潘玉根、王仲明、许瑞林、徐伟峰、朱雪花担任本公司高管，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在限售期满后，仍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锁定，直至其离职六个月后方可出售。 

 

三、备查文件： 

1、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2、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3、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书和补充保荐意见

书； 

4、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